
温县人 民法院

温法办 E2022〕 4号

温县人民法院

关于印发 《诉前调解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本院各部门:

现将 《诉前调解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工作实际,

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温县人民法院

2022年 8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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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前调解指导意见

为了深入开展
“三无

”
村 (社区)创建活动,切实发挥基层

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在我县诉源治理中的重要作用,降低民事案件

万人成诉率,实现
“无讼”

村创建标准,根据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》制定本规则:

第一条 诉前调解工作由本院诉调对接中心指导、协调和管

理。建立台账,安排调解、委派和委托调解。

第二条 下列纠纷可纳入诉前调解:

(一 )未经过基层组织调解而直接起诉至人民法院的婚姻家

庭、相邻纠纷等;

(二 )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明确、争议不大的民商事纠纷;

(三 )追索劳动报酬纠纷;

(四 )物业纠纷;

(五 )土地承包经营纠纷;

(六 )相邻关系纠纷;

(七 )家事纠纷;

(八 )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;

(九 )案情复杂,当 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,且双方都难以

形成证据优势的纠纷;

(十 )其他适宜进行诉前调解的纠纷。

第三条 调解应当制作调解笔录,并 由主持调解的调解员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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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当事人共同签名确认。

第四条 调解员在调解案件过程中,应 当指导当事人填写地

址确认书,整理争议焦点、无争议事实记载等情况。

第五条 诉前调解过程中,当 事人为达成协议作出要协而认

可的事实,在未达成调解协议进入诉讼后,不得作为对其不利的

证据,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。

第六条 双方当事人在先行调解期间申请鉴定的,主持调解

的调解员认为确有必要并经调解指导法官同意的,可 以通过本院

诉前鉴定工作室委托相关鉴定机构鉴定。

鉴定期间不计入先行调解期限。

第七条 与调解案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,经 当事人各方同

意,调解员可以通知其参加调解。

第八条 调解员主持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的,应 当制作

调解协议,调解协议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:

(一 )当事人基本情况;

(二 )诉争纠纷基本事实和争议事项;

(三 )调解方案和协议生效条件 ;

第九条 当事人经诉前调解达成协议,需要人民法院审查确

认出具确认书或民事调解书的,由所委派案件的人民法庭、各审

判团队或立案庭审查,符合立案条件的,办理立案手续,由人民

法庭、各审判团队或立案庭出具相应法律文书,并负责案件录入

和归档等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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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对达成调解协议的,调解员应当积极督促当事人及

时履行义务。

第十一条 诉前调解案件应当制作卷宗,卷宗应当包含起诉

书。申请书、双方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委托书、当事人送达地

址确认书、有关证据、调解笔录、调解协议等。

第十二条 经诉前调解达不成协议,或者当事人一方或双方

反悔拒绝接受诉前调解,或者在规定期限届满仍不能调解结案的,

调解员应当将调解的方案、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一致认可的意见、

双方的分歧点等制作 《诉前调解情况复函》,连同当事人送达地

址确认书等案件材料在调解结束后三日内移交委派的人民法庭、

各审判团队或立案庭。立案大厅应在七日内办理立案登记手续 ,

进入诉讼程序。

第十三条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,不得有下列行为:

(一 )偏袒一方当事人;

(二 )侮辱当事人;

(三 )索取、收受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;

(四 )泄露当事人的个人隐私、商业秘密。

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有上述行为的,人 民法院或调解组织应

当另行确定调解员负责调解;情节严重的,应 当建议推选或聘任

单位予以解聘。

第十四条 诉前调解的期限为 30天 ,当 事人一致同意延长

的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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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,调解程序中止:

(一 )当 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;

(二 )任何一方当事人书面申请退出调解或以其他方式表明

拒绝调解;

(三 )调解期限届满,当事人未达成一致意见;

(四 )调解员发现纠纷存在虚假情形的;

(五 )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六条 案件在诉前调解阶段,不预收案件受理费。

当事人经诉前调解达成协议,原告撤

司法确认的,不收取诉讼费用。

起诉或一致同意申请

当事人经诉前调解达成协议需要人民法院审查并出具民事

调解书的,按照 《诉讼费交纳办法》的规定,减半收取案件受理

费。

第十七条 诉前调解过程中应注意防范纠纷双方利用虚假

诉讼牟取不正当利益,侵害国家、集体或他人利益的行为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则自下发之日起实施,实施过程中有关问题

由温县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负责解释。
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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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8月 3日 印发温县人民法院办公室


